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17號

原      告  黃勝源  

            陳錦蓁  

被      告  陳世爵  

訴訟代理人  楊玉珍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俊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宣告調解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原告女兒黃雅筠腎臟功能異常，卻於民

國112年12月25日，為黃雅筠施打四價流感疫苗，致黃雅筠

返家後眼睛水腫、嘴唇腫脹發紫，嘔吐腹瀉，繼而失去呼吸

心跳，經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並陸續轉往其他

醫院住院診治，仍於113年6月4日不治身亡。原告黃勝源向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告被告涉嫌過失

致死，經臺中地檢署轉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會

調解。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調解時，調解委員將原告陳錦

蓁逐出調解會場，剝奪其發言權，違反強制規定。且一再陳

稱疫苗施打乃政府政策，施打若有問題應向疫苗廠商提告，

醫生無責任云云。原告一時不察，乃同意由被告給付慰問金

新臺幣(下同)6萬6000元成立調解，並在113年度中市衛醫字

第1130139768號調解成立書（下稱系爭調解書）簽名。嗣原

告於113年11月間接到衛生局電話，稱要修改調解內容，系

爭調解書既經修改，應屬無效，為此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

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宣告系爭調解書無效之

判決。

二、被告則以：本件醫療紛爭業經臺中地檢署以114年度調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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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字第1號為不起訴處分。調解當日陳錦蓁情緒較為激烈，

陪同其出席之成年男子，先行將其帶至調解室外整理情緒，

並待其情緒穩定返回調解會場加入會談，並無調解委員將陳

錦蓁逐出調解會場或剝奪其發言權之情事，自無違反強制規

定。又黃雅筠患有腎臟病，屬高風險慢性病患者，經列為第

一階段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其副作用狀況與一般人相

同，縱使接種經政府認證合格之疫苗，亦無法確保無不良反

應發生，如經證實係因疫苗注射而引發個案不良反應，應屬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會之範疇，與醫生無涉，不應依此主

張調解委員有該言論即認有偏頗。系爭調解書並無事後修改

之問題，原告復未說明有何調解無效事由，原告主張即無理

由，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民事調解，屬當事人互相讓步而自主

解決民事紛爭之機制，一經成立及法院核定，在實體法上有

使當事人所拋棄權利消滅及取得調解書所訂明權利之效力，

在程序法上具有與民事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觀諸鄉鎮市調

解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即明。然此項調解亦屬法律行為之

一種，當事人於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並經法院核定

後，如認該調解法律行為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依同條例

第2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

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並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後

30日內為之。而所謂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例如調解有內容

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序良俗，或調解有詐欺、脅

迫、錯誤等情形，且該無效或得撤銷原因之有無，悉依調解

成立時之狀態決之。調解是否有無效或得撤銷原因，依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

系爭解係書有無效情形一節，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

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兩造間因上開爭議，經臺中地檢署轉介醫療爭議調

解，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成立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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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人(即被告)願給付申請人(即原告)6萬6000元整慰問

金，給付方式……。申請人於收訖上開款項後，對臺中地

檢署113年度醫他字第37號醫療過失致死案件，不再追究刑

事責任。申請人亦拋棄對相對人之一切民刑事及行政法律責

任，並不得再為其他訴訟外之請求」，有系爭調解書、臺中

地檢署113年9月6日函、臺中市政府醫療爭議調解紀錄可稽

（本院卷47、48、53、71頁）。系爭調解書並記載「上開調

解內容，於113年10月16日下午4時30分，均當場向兩造當事

人朗讀或交付閱讀，均無異議」，可見原告係於知悉調解內

容且同意該等內容之情形下，在系爭調解書上簽名，成立調

解。原告起訴狀雖謂「本件調解有實體法或程序法之無效原

因，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發生法律效力」云云，惟系爭調解究

竟有何實體法或程序法上之無效事由，原告未能具體說明並

舉證以實其說 ，其主張即非可採。

　㈢原告於本院雖稱衛生局事後打電話說要修改調解內容，系爭

調解書既經修改，應屬無效云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且觀

諸系爭調解書，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簽名成立調解後，未

見有任何事後修改調解內容之痕跡，原告此部分主張，即屬

無據。原告雖又稱調解時調解委員將陳錦蓁逐出會場，剝奪

陳錦蓁發言權利，違反強制規定云云。惟此為被告所否認，

且縱有此種情形，原告亦始終未指明此部分究竟違反何強制

規定，本院無從審酌原告之主張是否合於該強制規定之要

件，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請求

宣告兩造間之調解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羅智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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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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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17號
原      告  黃勝源  
            陳錦蓁  
被      告  陳世爵  
訴訟代理人  楊玉珍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俊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宣告調解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原告女兒黃雅筠腎臟功能異常，卻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為黃雅筠施打四價流感疫苗，致黃雅筠返家後眼睛水腫、嘴唇腫脹發紫，嘔吐腹瀉，繼而失去呼吸心跳，經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並陸續轉往其他醫院住院診治，仍於113年6月4日不治身亡。原告黃勝源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告被告涉嫌過失致死，經臺中地檢署轉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會調解。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調解時，調解委員將原告陳錦蓁逐出調解會場，剝奪其發言權，違反強制規定。且一再陳稱疫苗施打乃政府政策，施打若有問題應向疫苗廠商提告，醫生無責任云云。原告一時不察，乃同意由被告給付慰問金新臺幣(下同)6萬6000元成立調解，並在113年度中市衛醫字第1130139768號調解成立書（下稱系爭調解書）簽名。嗣原告於113年11月間接到衛生局電話，稱要修改調解內容，系爭調解書既經修改，應屬無效，為此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宣告系爭調解書無效之判決。
二、被告則以：本件醫療紛爭業經臺中地檢署以114年度調解醫偵字第1號為不起訴處分。調解當日陳錦蓁情緒較為激烈，陪同其出席之成年男子，先行將其帶至調解室外整理情緒，並待其情緒穩定返回調解會場加入會談，並無調解委員將陳錦蓁逐出調解會場或剝奪其發言權之情事，自無違反強制規定。又黃雅筠患有腎臟病，屬高風險慢性病患者，經列為第一階段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其副作用狀況與一般人相同，縱使接種經政府認證合格之疫苗，亦無法確保無不良反應發生，如經證實係因疫苗注射而引發個案不良反應，應屬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會之範疇，與醫生無涉，不應依此主張調解委員有該言論即認有偏頗。系爭調解書並無事後修改之問題，原告復未說明有何調解無效事由，原告主張即無理由，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民事調解，屬當事人互相讓步而自主解決民事紛爭之機制，一經成立及法院核定，在實體法上有使當事人所拋棄權利消滅及取得調解書所訂明權利之效力，在程序法上具有與民事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觀諸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即明。然此項調解亦屬法律行為之一種，當事人於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並經法院核定後，如認該調解法律行為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依同條例第2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並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後30日內為之。而所謂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例如調解有內容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序良俗，或調解有詐欺、脅迫、錯誤等情形，且該無效或得撤銷原因之有無，悉依調解成立時之狀態決之。調解是否有無效或得撤銷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解係書有無效情形一節，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兩造間因上開爭議，經臺中地檢署轉介醫療爭議調解，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成立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
　　相對人(即被告)願給付申請人(即原告)6萬6000元整慰問金，給付方式……。申請人於收訖上開款項後，對臺中地檢署113年度醫他字第37號醫療過失致死案件，不再追究刑事責任。申請人亦拋棄對相對人之一切民刑事及行政法律責任，並不得再為其他訴訟外之請求」，有系爭調解書、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6日函、臺中市政府醫療爭議調解紀錄可稽（本院卷47、48、53、71頁）。系爭調解書並記載「上開調解內容，於113年10月16日下午4時30分，均當場向兩造當事人朗讀或交付閱讀，均無異議」，可見原告係於知悉調解內容且同意該等內容之情形下，在系爭調解書上簽名，成立調解。原告起訴狀雖謂「本件調解有實體法或程序法之無效原因，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發生法律效力」云云，惟系爭調解究竟有何實體法或程序法上之無效事由，原告未能具體說明並舉證以實其說 ，其主張即非可採。
　㈢原告於本院雖稱衛生局事後打電話說要修改調解內容，系爭調解書既經修改，應屬無效云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且觀諸系爭調解書，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簽名成立調解後，未見有任何事後修改調解內容之痕跡，原告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原告雖又稱調解時調解委員將陳錦蓁逐出會場，剝奪陳錦蓁發言權利，違反強制規定云云。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且縱有此種情形，原告亦始終未指明此部分究竟違反何強制規定，本院無從審酌原告之主張是否合於該強制規定之要件，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之調解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羅智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素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17號
原      告  黃勝源  
            陳錦蓁  
被      告  陳世爵  
訴訟代理人  楊玉珍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俊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宣告調解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原告女兒黃雅筠腎臟功能異常，卻於民
    國112年12月25日，為黃雅筠施打四價流感疫苗，致黃雅筠
    返家後眼睛水腫、嘴唇腫脹發紫，嘔吐腹瀉，繼而失去呼吸
    心跳，經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並陸續轉往其他
    醫院住院診治，仍於113年6月4日不治身亡。原告黃勝源向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告被告涉嫌過失
    致死，經臺中地檢署轉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會
    調解。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調解時，調解委員將原告陳錦
    蓁逐出調解會場，剝奪其發言權，違反強制規定。且一再陳
    稱疫苗施打乃政府政策，施打若有問題應向疫苗廠商提告，
    醫生無責任云云。原告一時不察，乃同意由被告給付慰問金
    新臺幣(下同)6萬6000元成立調解，並在113年度中市衛醫字
    第1130139768號調解成立書（下稱系爭調解書）簽名。嗣原
    告於113年11月間接到衛生局電話，稱要修改調解內容，系
    爭調解書既經修改，應屬無效，為此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
    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宣告系爭調解書無效之
    判決。
二、被告則以：本件醫療紛爭業經臺中地檢署以114年度調解醫
    偵字第1號為不起訴處分。調解當日陳錦蓁情緒較為激烈，
    陪同其出席之成年男子，先行將其帶至調解室外整理情緒，
    並待其情緒穩定返回調解會場加入會談，並無調解委員將陳
    錦蓁逐出調解會場或剝奪其發言權之情事，自無違反強制規
    定。又黃雅筠患有腎臟病，屬高風險慢性病患者，經列為第
    一階段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其副作用狀況與一般人相同
    ，縱使接種經政府認證合格之疫苗，亦無法確保無不良反應
    發生，如經證實係因疫苗注射而引發個案不良反應，應屬預
    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會之範疇，與醫生無涉，不應依此主張
    調解委員有該言論即認有偏頗。系爭調解書並無事後修改之
    問題，原告復未說明有何調解無效事由，原告主張即無理由
    ，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民事調解，屬當事人互相讓步而自主
    解決民事紛爭之機制，一經成立及法院核定，在實體法上有
    使當事人所拋棄權利消滅及取得調解書所訂明權利之效力，
    在程序法上具有與民事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觀諸鄉鎮市調
    解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即明。然此項調解亦屬法律行為之
    一種，當事人於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並經法院核定後
    ，如認該調解法律行為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依同條例第
    2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
    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並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後30
    日內為之。而所謂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例如調解有內容違
    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序良俗，或調解有詐欺、脅迫
    、錯誤等情形，且該無效或得撤銷原因之有無，悉依調解成
    立時之狀態決之。調解是否有無效或得撤銷原因，依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系
    爭解係書有無效情形一節，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
    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兩造間因上開爭議，經臺中地檢署轉介醫療爭議調解
    ，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成立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
　　相對人(即被告)願給付申請人(即原告)6萬6000元整慰問金
    ，給付方式……。申請人於收訖上開款項後，對臺中地檢署1
    13年度醫他字第37號醫療過失致死案件，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申請人亦拋棄對相對人之一切民刑事及行政法律責任，並
    不得再為其他訴訟外之請求」，有系爭調解書、臺中地檢署
    113年9月6日函、臺中市政府醫療爭議調解紀錄可稽（本院
    卷47、48、53、71頁）。系爭調解書並記載「上開調解內容
    ，於113年10月16日下午4時30分，均當場向兩造當事人朗讀
    或交付閱讀，均無異議」，可見原告係於知悉調解內容且同
    意該等內容之情形下，在系爭調解書上簽名，成立調解。原
    告起訴狀雖謂「本件調解有實體法或程序法之無效原因，而
    自始當然確定不發生法律效力」云云，惟系爭調解究竟有何
    實體法或程序法上之無效事由，原告未能具體說明並舉證以
    實其說 ，其主張即非可採。
　㈢原告於本院雖稱衛生局事後打電話說要修改調解內容，系爭
    調解書既經修改，應屬無效云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且觀
    諸系爭調解書，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簽名成立調解後，未
    見有任何事後修改調解內容之痕跡，原告此部分主張，即屬
    無據。原告雖又稱調解時調解委員將陳錦蓁逐出會場，剝奪
    陳錦蓁發言權利，違反強制規定云云。惟此為被告所否認，
    且縱有此種情形，原告亦始終未指明此部分究竟違反何強制
    規定，本院無從審酌原告之主張是否合於該強制規定之要件
    ，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請求
    宣告兩造間之調解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羅智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素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17號
原      告  黃勝源  
            陳錦蓁  
被      告  陳世爵  
訴訟代理人  楊玉珍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俊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宣告調解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原告女兒黃雅筠腎臟功能異常，卻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為黃雅筠施打四價流感疫苗，致黃雅筠返家後眼睛水腫、嘴唇腫脹發紫，嘔吐腹瀉，繼而失去呼吸心跳，經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並陸續轉往其他醫院住院診治，仍於113年6月4日不治身亡。原告黃勝源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告被告涉嫌過失致死，經臺中地檢署轉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會調解。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調解時，調解委員將原告陳錦蓁逐出調解會場，剝奪其發言權，違反強制規定。且一再陳稱疫苗施打乃政府政策，施打若有問題應向疫苗廠商提告，醫生無責任云云。原告一時不察，乃同意由被告給付慰問金新臺幣(下同)6萬6000元成立調解，並在113年度中市衛醫字第1130139768號調解成立書（下稱系爭調解書）簽名。嗣原告於113年11月間接到衛生局電話，稱要修改調解內容，系爭調解書既經修改，應屬無效，為此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宣告系爭調解書無效之判決。
二、被告則以：本件醫療紛爭業經臺中地檢署以114年度調解醫偵字第1號為不起訴處分。調解當日陳錦蓁情緒較為激烈，陪同其出席之成年男子，先行將其帶至調解室外整理情緒，並待其情緒穩定返回調解會場加入會談，並無調解委員將陳錦蓁逐出調解會場或剝奪其發言權之情事，自無違反強制規定。又黃雅筠患有腎臟病，屬高風險慢性病患者，經列為第一階段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其副作用狀況與一般人相同，縱使接種經政府認證合格之疫苗，亦無法確保無不良反應發生，如經證實係因疫苗注射而引發個案不良反應，應屬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會之範疇，與醫生無涉，不應依此主張調解委員有該言論即認有偏頗。系爭調解書並無事後修改之問題，原告復未說明有何調解無效事由，原告主張即無理由，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民事調解，屬當事人互相讓步而自主解決民事紛爭之機制，一經成立及法院核定，在實體法上有使當事人所拋棄權利消滅及取得調解書所訂明權利之效力，在程序法上具有與民事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觀諸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即明。然此項調解亦屬法律行為之一種，當事人於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並經法院核定後，如認該調解法律行為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依同條例第2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並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後30日內為之。而所謂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例如調解有內容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序良俗，或調解有詐欺、脅迫、錯誤等情形，且該無效或得撤銷原因之有無，悉依調解成立時之狀態決之。調解是否有無效或得撤銷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解係書有無效情形一節，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兩造間因上開爭議，經臺中地檢署轉介醫療爭議調解，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成立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
　　相對人(即被告)願給付申請人(即原告)6萬6000元整慰問金，給付方式……。申請人於收訖上開款項後，對臺中地檢署113年度醫他字第37號醫療過失致死案件，不再追究刑事責任。申請人亦拋棄對相對人之一切民刑事及行政法律責任，並不得再為其他訴訟外之請求」，有系爭調解書、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6日函、臺中市政府醫療爭議調解紀錄可稽（本院卷47、48、53、71頁）。系爭調解書並記載「上開調解內容，於113年10月16日下午4時30分，均當場向兩造當事人朗讀或交付閱讀，均無異議」，可見原告係於知悉調解內容且同意該等內容之情形下，在系爭調解書上簽名，成立調解。原告起訴狀雖謂「本件調解有實體法或程序法之無效原因，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發生法律效力」云云，惟系爭調解究竟有何實體法或程序法上之無效事由，原告未能具體說明並舉證以實其說 ，其主張即非可採。
　㈢原告於本院雖稱衛生局事後打電話說要修改調解內容，系爭調解書既經修改，應屬無效云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且觀諸系爭調解書，兩造於113年10月16日簽名成立調解後，未見有任何事後修改調解內容之痕跡，原告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原告雖又稱調解時調解委員將陳錦蓁逐出會場，剝奪陳錦蓁發言權利，違反強制規定云云。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且縱有此種情形，原告亦始終未指明此部分究竟違反何強制規定，本院無從審酌原告之主張是否合於該強制規定之要件，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之調解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羅智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素真


